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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

沪规划资源规〔2021〕3 号

————————————————————

关于印发《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区规划资源局、各派出机构: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上海 2035”实施和五大新城规

划建设，引导和规范本市浅层地热能合理开发利用，助力本市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促进本市生态城市建设，我局制定了《上

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现予印发，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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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上海2035”实施，引导和规范本市浅层地

热能合理开发利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促进生态城

市建设和五大新城高品质发展，根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关要求，以及《关于加强城市地质工作的指导

意见》《关于大力推进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通知》等精神，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浅层地热能相关活动应当

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遵循鼓励引导和约束规范相结

合、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和组织推进全市浅层地热

能开发利用，并对开发利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区规划资源部门按照市规划资源部门的要求，协助落实本行

政区域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相关工作。

第二章 资源调查与评价

第五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标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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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料收集、野外钻探、现场测试和室内试验等技术方法与手段，

组织开展本市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查明浅层地热能资源赋存条

件与分布状况。

第六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

开发利用方式，分类评价单位用地面积浅层地热能资源量。

第三章 空间准入与规划引导

第七条 在市发展改革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征求本市

能源发展、绿色建筑等专业规划编制意见时，市规划资源部门应

当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等作为反馈意见。

第八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根据本市浅层地热能资源禀赋，按

照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划定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控分区，区分

开发利用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明确各区域的范围、开

发利用策略以及保护管理措施。

第九条 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和开发利用管控分

区，作为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基础底板要素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空间准入要素，纳入上海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第十条 五大新城、绿色生态城区、低碳发展实践区等区域

优先利用浅层地热能。

鼓励新建、改建、扩建的大型公共建筑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利用浅层地热能。

第十一条 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和建设单位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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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的建设工程项目，市、区规划资源部门应当在核发建设项

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时，同步提供《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条

件告知书》。

以出让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工程项目，市、区规划资

源部门应当在土地出让须知中告知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条件，开

发利用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条件包括管控类别、资源可利用总量、

地下换热系统空间范围以及应当遵守的其他相关法定义务。

第四章 政务服务与科学利用

第十二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组织编制并通过局门户网站发布

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详细分区指引导则，公开各详细分区资

源条件及可利用量、地下换热系统主要设计参数、地质环境保护

要求等信息，并结合地质调查的深化，按照每五年一次的频率对

详细分区指引导则进行动态更新。

第十三条 浅层地热能应用项目实施前，开发利用单位可以

自行或者委托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按照相关技

术标准的规定，编制开发利用方案，落实开发利用条件的要求。

开发利用方案包括基于详细分区指引导则的场地勘察、资源

利用、地下换热系统与场地监测系统、地质环境保护和效益评价

等内容。

第十四条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下换热系统的设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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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验收适用国家标准《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行业标准《水文水井地质钻探技术规程》（DZ/T0148）

和 上 海 市 地 方 标 准 《 地 源 热 泵 系 统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

（DG/TJ08-2119）等相关标准、规范及技术规程要求。

第五章 动态监测

第十五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负责组织构建本市浅层地热能区

域性监测网，对开发利用规模、效能等行业动态以及地下地层温

度、地下水温度等地质环境要素进行动态监测。

第十六条 开发利用单位负责对项目运行效果和地下换热区

地质环境要素实施监测，监测设施应当与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

下设施同步设计、施工和验收。

第十七条 浅层地热能监测设施的布设、动态监测适用上海

市 地 方 标 准 《 浅 层 地 热 能 开 发 利 用 监 测 技 术 标 准 》

（DG/TJ08-2324）的要求。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开发利用单位按照《上海市地质资料管理办法》

汇交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方案（包括场地勘察报告）、地下换热

系统与监测设施竣工等地质资料。

第十九条 本市实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信息公示制度。市

规划资源部门组织建立上海市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信

息公示系统，开发利用单位按照信息公示要求上传场地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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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对上传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条 市、区规划资源部门组织对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行为，实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市、区

规划资源部门对信息公示系统监测数据进行日常动态分析和比

对，发现异常及时核查，并采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对浅层地

热能利用单位和从业单位的相关行为进行抽查。经核查与抽查发

现存在引发地质环境问题的，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

督促开发利用单位承担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责任。

第二十一条 开发利用单位地质资料汇交和信息公示不及

时、不真实，以及从业单位违反国家和本市有关浅层地热能开发

利用管理规定和相关技术标准的，按照《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和《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实施

信用惩戒。

@电子签章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1 年 6月 30 日印发


	第一条 为推进“上海2035”实施，引导和规范本市浅层地热能合理开发利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浅层地热能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遵循鼓励引导和约束规范相结合、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和组织推进全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并对开发利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标准，采用资料收集、野外钻探、现场测试和室内试验等技术方
	第六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分类评价单位用地面积浅层地热能资源
	第七条 在市发展改革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征求本市能源发展、绿色建筑等专业规划编制意见时，市规划资
	第八条 市规划资源部门根据本市浅层地热能资源禀赋，按照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划定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控分
	第九条 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和开发利用管控分区，作为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基础底板要素和浅层地热能开
	第十条 五大新城、绿色生态城区、低碳发展实践区等区域优先利用浅层地热能。
	鼓励新建、改建、扩建的大型公共建筑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利用浅层地热能。
	第十一条 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和建设单位利用自有土地的建设工程项目，市、区规划资源部门应当在核
	以出让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工程项目，市、区规划资源部门应当在土地出让须知中告知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条件包括管控类别、资源可利用总量、地下换热系统空间范围以及应当遵守的其他相关法定义

